
壹、內部稽核制度 

一、 目的 

實施內部稽核之目的，在於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

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果及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

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二、 內部稽核單位之職能 

稽核人員秉承董事會指揮監督，執行內部稽核工作，遇有疑問時，應於獲

得解釋及徹底瞭解後，方得提出處理意見。其職能如下: 

1.對內部控制制度進行檢查，以衡量現行政策、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

與其對各項營運活動之影響。 

2.調查、評估內部各單位執行公司各項計畫或政策及其指定職能之效率。 

三、 稽核人員之行為規範 

內部稽核人員應具超然獨立性，以客觀公正之立場，求真求實之精神，忠

誠勤勉之態度，執行其職務。 

四、 稽核人員之進修： 

內部稽核人員應持續參加主管機關或專業機構舉辦之內部稽核講習及各項

專業課程，以提昇稽核品質及能力，持續進修規定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貳、內部稽核規範 

稽核單位隸屬董事會，並依公司規模、業務情況、管理需要及其他有關法

令之規定，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依本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第三條規定，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由稽核主管簽報

董事長核定，並應設置職務代理人，其代理執行稽核業務應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應經董事會通過，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告申報。 

一、 內部稽核工作範圍 

1.資訊之可靠性與完整性：審核財務與營運資訊之可靠性與完整性，以及

用以辨識、衡量、分類及報導此等資訊之方法。 

2.政策、計劃、程序、法令及契約之遵守：對即定之制度加以審核，以確

保遵循對營運及報告有重大影響之政策、計劃、程序、法令及契約之要

求，並確定公司是否確實遵循。 

3.資產之保全：審核保全資產之方法，並於必要時驗證此等資產是否存在。 

4.資源之經濟及有效使用：評估所使用之資源是否經濟及有效。 

5.營運或專案目的及目標之達成：對營運或專案加以審核，以確定其結果

是否與既定之目的及目標一致，以及依照原訂計劃進行。 

二、 內部稽核之項目 

內部稽核之項目依管理階層所關注之風險評估及控制要點，擬訂年度稽核

計畫，其稽核項目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稽核之作業循環項目如下： 



(一)銷售及收款循環 

(二)採購與付款循環 

(三)生產循環 

(四)薪工循環 

(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 

(六)投資循環 

(七)融資循環 

(八)研發循環 

(九)使用電腦化資訊處理作業 

(十)其他管理性控制作業 

(十一)法令規章遵循事項 

內部稽核工作進行前，須先釐定稽核項目、稽核時間、稽核程序(方法)、

所依據之法令規章，以及稽核時所使用之工作底稿格式。 


